台儿庄古城学校实验课（实践活动）安全管理制度
 
一、总则 
1.实验课（实践活动）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全程管控、谁组织谁负责、谁带队谁负责原则，实行校长负总责、分管领导牵头负责、各部门协同落实、全员参与监督的管理机制。
2.本制度适用于学校校内实验课、实验室操作、综合实践活动、校外社会实践、社会调查、研学旅行、参观访问、公益劳动等所有实践类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管理。
二、组织管理与安全责任
1.学校成立实践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校长任组长，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，教务处、安全办、德育处、总务处、班主任、实验教师为成员，全面统筹、审批、监管各类实践与实验活动安全工作。
2.活动组织部门为安全直接责任部门，负责方案制定、风险评估、安全预案、报批报备、过程管理、应急处置。
3.班主任、带队教师、指导教师为现场第一责任人，全程负责学生纪律教育、人数清点、秩序维护、安全防护、突发情况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德育处、总务处负责交通审核、场地勘察、物资保障、设施安全检查；安全办负责监督检查、预案审核、应急指导、事故上报。
三、校内实验课安全管理
1.实验课前必须对学生开展专项安全教育，明确操作规程、注意事项、防护要求与应急流程。
2.实验教师必须提前检查仪器设备、水电、药品、防护器材安全状况，存在隐患不得开展实验。
3.严格规范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、腐蚀性、有毒有害物品管理，实行专人保管、专柜双人双锁、领用登记、用后回收制度。
4.学生必须遵守实验纪律，按规范操作，不得擅自更改步骤、混合药品、违规操作；出现异常立即报告教师。
5.实验室保持通风、通道畅通，配备合格消防、防护、急救器材，定期检查维护。
四、校外实践活动安全管理
1.严格执行校外活动申报审批制度。组织校外研学、参观、劳动等活动，必须制定详细方案、安全措施、应急预案，经学校领导小组审核、校长签字批准后，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方可实施。
2.活动前对路线、场地、环境进行实地安全勘查，不得组织学生到危险区域、无安全保障场所开展活动。
3.校外活动必须按规定配备足够带队教师、管理人员，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全程看护学生。
4.往返交通必须租用具备合法营运资质、证件齐全、车况良好的专业运输单位车辆，严禁乘坐病车、超载车、无资质车辆。
5.活动期间实行全程闭环管理，学生统一行动、不单独离队、不擅自活动；确需离队必须向带队教师请假并结伴往返。
6.避免前往人群高度密集场所，在公共场所有序排队、文明活动，严防拥挤、踩踏、走失、交通意外伤害。
五、安全教育与应急准备
1.学校将实验、实践安全教育纳入常态化安全教育体系，通过主题班会、专题培训、安全演练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与避险技能。
2.每次活动必须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明确火灾、意外伤害、交通事故、食物中毒、走失、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处置流程。
3.配备必要急救药品、器材，明确紧急联系人、就近医院、报警方式，确保快速响应、有效处置。
六、应急处置与事故报告
1.发生意外伤害、火灾、险情、突发疾病等突发事件，第一时间救治学生、控制现场、组织疏散，优先保障师生生命安全。
2.立即报告学校值班领导与主要负责人，按规定第一时间上报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及公安、卫健等相关部门，不迟报、不漏报、不瞒报、不谎报。
3.及时通知学生家长，做好沟通安抚、医疗救治、善后处置与调查总结工作。 
七、档案管理与责任追究
1.建立健全实验与实践活动安全专项档案，包括：审批文件、活动方案、安全预案、安全教育记录、安全检查记录、应急演练、事故处置、整改情况等资料，专人管理、规范存档、长期保留。
2.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追究制度。对认真履职、措施到位、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；对未经审批擅自组织、管理失职、防护不到位、整改不力引发安全事故的，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由相关部门依规依法处理。
八、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教务处、安全管理办公室、德育处、总务处共同负责解释，上级政策调整时按最新规定同步修订。
 
 

